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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预审分庭发出的命令和逮捕证(预审分庭根据《规约》第 E 十七条行使职权)。

提案

57. 证据的收集

第 57.1 条(... ) 

第 57.2 条( ...) 

第 57.3 条(... ) 

见文件 PCNICC/19991DP. 7/Add.2 " 

] 见文件 PCNICCI1 999!DP2 c 

99-2021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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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4 条未能提交的证据4

1. 如发生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 l 项所指假设情况，检察官应以书面请求的方式通

知预审分庭e

2 预审分庭接到检察官的通知后『应指定分庭的一名法官采取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所规定的必要措施。

该法官尽快与检察官‘并除非适用第五卡六条第(1)款第 3 项外.与被捕或被传唤

到庭的人及其律师进行协商、以便确定将采取的措施和这些措施的方式。

3. 如发生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所指假设情况，预审分庭应全体作出裁决。

预审分庭应尽快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如果在协商后分庭决定自行采取措施『它

应指定分庭的一名法官根据第 1 款行事。

如检察官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妨碍调查的顺利进行.可要求预审分庭暂停进行

己采取的措施。预审分庭应尽快全体对这一要求作出答复、并向检察官、被捕或被

传唤到庭的人及其律帅传达其裁决E

第 57.5 条在当事国境内收集证据1

l 在检察官认为缔约国处于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第 4 项所指情况时，他可以提出书

面请求，要求预审分庭授权他在该国境内采取某些措施。

2. 预审分庭应根据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 1 项把检察官的请求通知缔约国的有关

当局。它应要求这个当局在它规定的时限内书面向官提出对这项请求的意见。

预审 5t庭也可以自行或应检察官或有关缔约国的要求决定举行庭讯u

3. 预审分庭应依循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第 4 项规定的标准发出命令。

4. 第 3 款所指的命令应确定授权检察官在有关缔约国境内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并在

可行时确定其方式。命令还应规定这些措施的期限。

5 可应检察官或有关缔约国的要求重新审查这-命令。

第 576 条根据辩护方的要求收集的证据4

l 关于第丘十七条第(三)款第 2 项的适用、除非预审分庭作出裁i九认为根据第五

十八条被捕或被传唤到庭的人提出的请求元非旨在拖延.或与此人的辩护明显无关，

否则应满足这一请求。

2. 在作出裁决以前‘预审分庭可要求检察官向它提出意见。

句本条与《规约》第五. t. /、条有犬

1 本条与《规约》第1J. t 匕条第{二)款第 4 JrJS 有 1，-

4 本'条与时见约》第五才仁第仁')款第 2 r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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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证据的披露

在 1999 年 2 月的会议上己处理见文件 PCNICC!l 999几 31Rev. 1，第 5 .1 1 条至第

5.21 条。

59. 预审分庭发出的命令和逮捕证

与预审分庭发出的命令和逮捕证有关的问题似乎己在其他条款 F论及(尤其见

上面第 57.4条至第 57.6 条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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